
首页｜新闻中心｜资料中心｜视听中心｜卓玛在线｜西藏旅游｜西藏图库｜西藏图书｜西藏黄页｜分类信息｜文化｜涉藏网群｜爱西藏联谊会 

  

分类检索 

    经济

    民俗

    宗教

    艺术

    医药

    文学

    历史

    地理

    社会

    交通

    学术

    藏学

    传媒

    人物

    教育

    体育

    科技

    政法

    语言

    书评

    环保

    文化 

 

 

 

 

 

 

 

快速查询      搜索

-中国涉藏期刊全文检索数据库→期刊导航 -特色子库→西藏图片库 专题库 

-中国涉藏图书题录检索数据库→图书导航 涉藏人物库 藏传佛教寺庙库 

 
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 资料中心 > 藏学

《正理门论》《入正理论》与欧洲及印度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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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印度沙提修·强德拉·威迪亚布夏那的论述 

  在现今的《西藏大藏经》中，没有与《正理门论》相当的篇目，而与《入正理论》相当的却

有两本，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说过。然而这是目前所弄清楚的情况，在数年前是并不确切知道的。

1909年，沙提修·强德拉·威迪亚布夏那先生写了一本印度中世纪逻辑学的历史书，其中根据藏

译本简要地介绍了陈那的《尼夜耶·布拉尾夏》——梵语音译，意为“入正理”。并指出陈那所

撰的《布拉马那·夏斯特拉·布拉尾夏》有藏译本，而且是从玄奘的汉译本移译为藏文的。由于

当时很少见到有人以藏译本作为资料进行研究和论述，所以我国对此十分重视，其中与汉译本不

同之处都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而且倾向于依据藏译本。我认为威迪亚布夏那先生所说的《尼夜

耶·布拉尾夏》实际上是藏译本保存的梵名，藏译时的全名为《尼夜耶·布拉尾夏·那马·布拉

马那·布拉卡拉那》，再返译成梵文时则变为《布拉马那·尼夜耶·布拉尾夏·涂瓦罗·那马·

布拉卡拉那》，因为其中有一个“门”（dvara）字，所以一看就误认是陈那的《正理门论》。

从威迪亚布夏那先生所说的情况来看，他所简述的《尼夜耶·布拉尾夏》的内容，恐怕是从汉译

藏的本子里概括出来的。但他认为原题上有“门”字，故是《正理门论》，对此我有怀疑。我认

为他搞错了。此事在1917年英译《十句义论》的序论脚注中我曾指出过，因为在这篇最后校正的

文章里有我提供的一些情况，所以他根据我的意见又查阅了西藏译的两个本子，结果发现其内容

完全相同，而且一本译自梵文，一本译自汉文。西藏传说两个本子都是陈那写的，因为其中都有

陈那所论的十四过和九句因，于是威迪亚布夏那先生便对上述著作加以改订增补，于1921年出版

了《印度逻辑学史》一书。不幸的是，这本书竟成了他的遗著，是由其友人帮助他出版的。 

  当时我对西藏译的同一本书竟有译自梵文和汉文的两个本子感到奇怪，所以对威迪亚布夏那

先生的新著结合译书中的十四过、九句因进行研究，我认为如果是真的，那就得从汉译方面来考

虑，这样就没有理由看成《入正理论》而可以考虑是接近《正理门论》的，因为从他的新著里依

然不能解决我以前的疑点，所以在大正十三年（1923）出版的《印度哲学研究》第一卷的附录

上，我又将上述问题提了出来。我的疑问主要有下几点： 

  1．既是同一本书，为什么要从梵文和汉译两方面译为藏文，而且题名不一样？ 

  2．从梵文译过来的题名为什么带有“门”字？ 



 

  3．为什么又说及十四过和九句因？ 

现在看来已经十分清楚，这些都是我的误解所致，应予全部取消，而向威迪亚布夏那先生的亡灵

致歉。同一本书为什么有两种译本？这个问题已如上述，不再赘说。不过威迪亚布夏那先生所说

的十四过，通过其著作可了解到指的乃是《入正理论》所说的十四种因过，而我却轻率地断定是

《正理门论》中似能破的十四过类。由于威迪亚布夏那先生在宗因喻的三十三种过失中特地将十

四种因的过失分别出来称之为十四过，所以很容易与似能破中的十四过类混淆；另外也可以作这

样的想像，威迪亚布夏那先生会不会错把通常所称的十四过类与因的十四种过失当作同一回事

了。不管怎么说，这是不能混同的，这一区别是应该明确的。关于涉及一部分九句因的问题，不

过是提到一点九句因所含的意趣罢了，并非如《正理门论》那样具体地来论述九句因。 

  然而两个藏译本内容相同这一点是威迪亚布夏那先生最早弄清楚的，现已为部分学者所承

认。还有他所说的《尼夜耶·布拉尾夏》一书与汉译《入正理论》的内容一致这一点，则是我最

早提出来的，现今已在学者中间得到承认。对于威迪亚布夏那先生的观点，我在《印度哲学研

究》第一卷上又作了第二次论述。这是因为威迪亚布夏那先生的继嗣人将他的遗著惠赠于我，我

是在8月6日收到书的，同年9月《印度哲学研究》第一卷出版，在这本书的《因明四相违的逻辑

学解释》一文中，我没有取消和订正对威迪亚布夏那先生的错误批评，这就需要说明其原因，而

决不是要掩盖自己的错误或故意装做不知，而引导其他学者去作错误的断定，也不是对学者的那

种失礼之处抱着毫不在意的态度。然而对于我的论述有人竟说成是喜欢跟死者进行论争，还有人

说我只是根据西藏的题名来推测，他们对我的批评都是不正确的。其实我决非象他们所说的那样

喜欢争论，也决不是仅仅根据题名来进行推测，这一点只要阅读一下我写的那篇文章便可明了。

这些人想必是读过我那篇文章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说那样的话，其用意令人费解。我与学

者讨论问题一向是很注重礼节的，然而有人竞说我似乎喜欢跟亡灵论争，实在令人感到意外。对

他人的论述着有不同意见是可以提出来的，这对研究并无不利影响，但是歪曲对方的意思或不提

出反对的依据就作出论断，这种态度对从事学问的人来说无论如何不可取。特别是采用他人的研

究成果而不加任何说明的话，那就会使人误以为这一成果是你自己独立研究出来的。另外对他人

论说简单地加以否定，不提出理由，只凭一句话就断定是错误的，这种做法也是相当不好的。还

有，只掌握第二、三手资料的人对他人根据第一手资料所作的论说加以否定，说人家的看法是错

误的，这也不是真正做学问的作风。此外，自己研究的课题如果已被他人所研究，这时倘若他人

不愿提供信息，说自己的研究不足以给人参照，那也无可奈何，不能责怪人家。 

  二、俄国米洛诺夫的贡献 

  关于《正理门论》和《入正理论》之间的异同以及著者是谁的问题，沙提修·强德拉·威迪

亚布夏那先生和我之间的分歧发生后，仍在继续探讨和研究，特别是最近，在一般的学人中议论

得相当热烈。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入正理论》的梵文连同知名的耆那教徒哈里巴督拉及其他人

的注释，都保存在耆那教徒之间，其写本已收在皮友拉、吉鲁霍伦和跋达鲁卡尔等人搜集的资料

中，但是第一个发现这一情况并将其抄录下来准备出版的人则是俄国人米洛诺夫先生。米洛诺夫

先生于1911年在印度发行的一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陈那的＜入正理论＞和哈里巴督拉的注

释》的论文。这份杂志看来未被西方所知，结果这份很有意义的论文就此进入冷宫。不过我对这

篇论文十分重视，加上一些附录后于1927年发表在《加鲁拜教授纪念论文集》里。我收到他们寄

赠的这篇论文的抽印本。如此重要的一篇论文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未为学术界所知，实在是

学者们的大不幸，对此我深感遗憾！ 

  过去我在俄国出版的“比利奥台卡·布迪卡”的新书预告中看到有哈里巴督拉的《尼夜耶·

布拉尾夏》一书。该书书名与汉译《入正理论》相同，然著者不一样，为此我感到奇怪。我一直



 

在琢磨这究竟是一本什么书，直到今天才弄清，原来就是米洛诺夫先生所发现的《因明入正理

论》的梵文本连同哈里巴督拉的注释，那本行将出版的书。当时我正在写《十句义》英译本的序

言，此时欧洲一般的学者根本不知道上述米洛诺夫的论文和《入正理论》的梵本，当然我也不知

道有梵文本，对米洛诺夫先生所提出的这一梵文本的著者是陈那的意见也是不清楚的。据米洛诺

夫先生说。此梵文本不论在正文里或注释里都未写明著者是谁，但是在序偈的注释里可以看出注

释者并非原论本的著者，可见著者和注释者不是一个人，而且论文的最后一偈云：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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